
建國與解放:

獨立50週年的再思考

許德發

上世紀的二次大戰後，亞非等第三世界國家掀起壯觀的民族

解放鬥爭運動，殖民地紛紛獲得獨立，帝國主義的殖民體系土崩

瓦解，而馬來西亞也跟上此浪潮的尾瀾，獲得了獨立。獨立可說

是民族解放思潮的具體實踐。步入今年8月，馬來西亞建國亦將

屆半個世紀。可以預期，我們從現在開始，將陸續看到各方面如

何大事迎接國家的50週歲誕辰。

從歷史長河的角度而言， 50年不算長，但確實有其特殊的意

義。畢竟還意味著自獨立之後，國家已經歷差不多兩個世代7 。

也許可以確定，慶祝活動將不免大力宣傳民族和諧以及獨立之後

即執政的國陣政府的「豐功偉績」。然而經歷了整整兩代人之後，

馬來西亞社會似乎也到了省思「獨立」之於國家意義的時候:當

年響徹雲霄的「民族解放」口號意昧著什麼?尤其是馬來亞之獨

立，對作為非土著和少數族群的華人社會又意昧著什麼?更重要

的是，我們可從這些追問中理解及掌握1957年以降馬華史上所出

現的新興「問題叢眾J (problematiques)。這些鎮嚴於當代客觀

歷史情境的新興問題叢驟，既是上述歷史脈絡的延續，同時也是

當代華人社會之開展所必需回應、甚至是解決的課題。本文嘗試

把「獨立建國」置放於近代民族解放運動思潮的脈絡下，審視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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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得所失，以及華人社會在其中之進退失據的處境與問題。需要

事先說明的是，這是一個非常初步的討論，主要目的在於提出一

種思路，在史實的選擇上不可能面面俱到。

獨立是以民族解放為前提

對作為移民社群的馬來西亞華人而言，獨立建國之於他們大

體上是相當被動的，因為他們的(中國)政治認同之本土轉向較

為遲緩，也沒有諸如馬來人具有土著地位的合法性處境(至少殖

民地宗主國也如是視之) ;他們也沒有北美、澳洲這類移殖國中

白人古多數人口的優勢位置。從一開始，馬來西亞華人就夾在土

著馬來人與殖民宗主英國人之間，欠缺政治法統與現實實力，因

此所謂的「民族解放J '往往不在他們「天賦」的權利之中。然

而，這並不意味著華人社會自絕於這道激昂的近代思潮。實際

上，由於長期作為中國近代思想的外延，馬來西亞華人也在1920

年代興起7一股波瀾壯觀的社會主義思潮，而「民族解放論」正

是社會主義思潮的題中之義。受到影響的左派青年，曾熱切的投

身於馬來亞共產黨的民族解放運動，甚至於走進森林進行武裝鬥

爭，與英殖民政府抗衡。獨立之後，合法的左翼勞工黨也曾把不

少青年席捲而去，直到1970年代之後才逐漸衰歇。然而必須指出

的是，整體左派本身大體對自己所強調的「解放論」究為何意似

乎亦不太明確，學理建設當然更為單薄。大體上，他們的「民族

解放論」傾向於反殖民、反帝國統治，不與殖民當局合作，期望

馬來亞民族的自決，但卻忽略了「民族解放」最後其實是以個人

的解放、以個人權利為基礎的。民族自決的一個統一信念是，只

itJP 234 咱



許德話:華人、建國與解放:馬來西亞獨立50週年的再思考

有在政治上獨立了，人們才能實現自尊l 。

從世界的角度而言，在近代第三世界的非殖民化過程中，所

謂的解放在實踐上也似乎僅僅意昧著從西方殖民統治之下取得

獨立。換言之，如果沒有殖民壓迫的存在，民族自決便失去其合

法性，這也是許多國際法學者的共識。因此，在非殖民地化時期

結束之後，自決的時代就已經結束了2 ，歷史往往走向了反面。

學者就指出，在許多前殖民地國家，國家地位的聶得既沒有帶來

發展，也沒有帶來自尊。許多國家並沒有資格表明自己已經實現

了自決理想中所允諾的東西;在非殖民地化的道路上，常見的一

個嘲諷，即在於人權平等的欠缺。自治的允諾之一其實是在政治

獨立的自由氣氛中，個人將會充分享受他們的人權，得到包括自

尊的滿足3 。民族解放運動的結果往往可能給民族帶來獨立，但

吊詭的是，它並不給人民帶來解放。他們推翻了外來的壓迫，換

取的卻是對自己人壓迫。薩伊德即以反殖民思想家法農 (Fanon)

對殖民地國家本土精英的批判指出，民族獨立不必然會帶來人民

自由作主意義上的民族解放。因此，民族獨立的思想需要轉變為

關於解放的理論， I現在必須經由一個非常迅速的轉型， (民族

意識)轉化為社會和政治需要的意識，而使其豐富並深化，換句

話說，轉變成(真正的)人文主義。 J 4

l 熊紛 (James C. Hsiung) 著，余遜遠、張鐵軍譯， «無政府狀態與

世界秩序» (杭州:新江人民出版社， 2001) ，頁 173 。

2 茹瑩， (民族自決的兩種模式:種族化與非娃民化) , «二十一世

紀》雙月刊， 2003年2月號，頁86 。

3 熊份， «無政府狀態與世界秩序» ，頁 174 。

4 薩依德 (Edward W. Said) 著，蔡源林譯， «文化與帝國主義» (台

北:立緒文化事業， 200 t) ，頁488-490 。

itJ,> 235 咱



思想 6: 鄉土、本土、在地

從近代民族建國思潮的角度來說，所謂「獨立」都是以人之

「解放」為前提的。它以自由、平等、自決、民主為核心觀念。

「解放思潮」所到之處，其實意味著每個人都要重新考慮個人的

位置、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以及個人與社會之間的關係。解

放思潮就是從傳統的社會脈絡中解放出來，重新給個人與其他的

關係定位。更為重要的是，人作為人皆真有同樣的尊嚴與價值，

因而應受到政府的平等對待，並享有基本的權利。這是美國獨立

革命及法國大革命以來，民主社會最根深蒂固的信念。聯合國於

1948年 12月 10 日頒布的世界人權宣言，也做出類似的宣示。聯合

國大會於1952年通過的《關於人民與民族的自決權》亦指出:人

民與民族應先享有自決權，然後才能保證充分享有一切基本人

權。舉例而言，美國的《獨立宣言》就基於人人生而平等的原則。

這個宣言不僅指民族的平等，而更重要的是指人與人之間應該平

等。《獨立宣言》開宗明義地宣告: r在有關人類事務的發展過

程中，當一個民族必須解除其和另一個民族之間的政治聯繫，並

在世界各國之間依照自然法則和上帝的旨意，接受獨立和平等的

地位峙，出於人類輿論的尊重，必須把他們不得不獨立的原因予

以宣布。我們認為下述真理是不言而喻的:人人生而平等，造物

主賦予他們若干不可讓與的權利，其中包括生存權、自由權和追

求幸福的權利。為了保障這些權利，人類才在他們中間建立政

府，而政府的正當權力，則是經被治者同意所授予的。」宣言中

短短幾旬，就已依據自然法宣告了「人人生而平等」的「真理」。

它明確揭示了作為一個民族所要達到的目的， I!Pr獨立和平等」。

換而言之，美國的《獨立宣言》就是民族獨立的宣言，也是民族

平等的宣言。隨後，無論種族還是民族平等原則，在西方各國憲

法中，都先後陸續有了規定和體現。印度憲法也規定，國家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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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不分宗教、種族、種姓、性另IJ 、出生地一律平等。在當今世界

上各國憲法中，沒有規定國內各民族平等的已少乎其少。簡言

之，按照「民族解放」的意合，其實「獨立」意含著平等、自由

以及憲政的建構，其目標是解放個人。然而馬來西亞之獨立除了

對馬來人主權「解放」之外，還意味著什麼?若從上述角度叩間，

答案是非常清楚的，即這標誌著所謂馬來人議程(Malay Agenda)

的開始，一個馬來民族國家建構的開始。

最後關頭:獨立與失落的平等

要理解馬來亞的建國走向，我們必須追問馬來亞建國的主要

力量及其形態。實際上，支撐馬來E獨立的民族主義力量，主要

來自於巫統的馬來建國主義。他們的基本觀點是:馬來亞的土地

是馬來人的土地、馬來亞的文化是馬來人的文化一一這是一種原

地主義的論述。按照這種邏輯，華人不屬於這個國家，因為他們

在心理上不忠誠於馬來西亞。因此，華人所面對的建國力量並不

是一個既強調民族自決、同時又強調這種自決應當導致自由民主

憲政之自由主義民族主義(liberal nationalism) 。不管幸與不幸，

華人因素已成為馬來西亞國家建構中，影響國家走向的關鍵因

素。華人的存在，在戰後如同其他東南亞國家一樣被視為一個問

題，被看做是對土著的威脅。其實在很大程度上，馬來西亞獨立

後逐漸走向馬來霸權的制度，很大程度上是為了克服「華人問

題」。從1961年的教育法令、 1962年的憲法修正、 1965年的廢除

地方選舉及新加坡被驅逐出馬來西亞、到1969年五一三排華事件

發生後的一系列種族性政策之出爐，諸如新經濟政策、國家文化

政策，等皆使這個走向達到了高點，並基本完成建立了馬來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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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lay Nation) 。換句話說，國家極大的推動了政治和社會的

民族化進程，馬來國家之建構可說走向了「獨立解放」的另一反

面，並距離「民主化」越遠。因此，我們可以概括言之，獨立之

後的馬來亞是一種「民族化 J '而非「民主化」的建構。

事實上，許多研究已經顯示，國族主義與平等的自由主義是

真有緊張關係的，這也可從馬來西亞的政局得到例證。誠如前

述，由於歷史的因素與馬來人的危機意識，他們發展出的民族主

義是一種威權制度，封閉、仇外，而非以啟蒙運動的理性和普遍

人道主義為基礎，以建立開放、多元社會的民族主義。顯然的，

處在第三世界諸如馬來西亞此一「半桶水」式的變調民族「解放」

運動下的少數族群，真正意合上的「獨立」與「解放」之實踐難

度，由此可想而知。因此從歷史角度而言，獨立建國之時，殖民

地政府既退，但華人民眾思想中似乎沒有出現「解放感」。對華

人而言，走了英殖民宗主，來了馬來土著霸權，華人對前途更為

難定及感到不安 o

1950年代獨立運動下的華人，可說是處於一個迫切需要安慰

的時期。一方面他必須選擇身分認同，另一方面則必須面對不可

知的未來，而分裂的母國(中國)無力幫助他，他自身也沒有實

力自救。隨著獨立運動和國家憲法之制定等歷史性事件的接鍾而

至，這股不安與騷動愈演愈烈。這是因為正要擬定的憲法將決定

他們在這個國家的未來與前途。在人類歷史上，有許多「關鍵時

刻J '其巨大的輻射力量，對後人產生決定性影響。馬來西亞獨

立前夕的憲法制定談判，正是這種「關鍵時刻」。當時頗能代表

一般華人的全國註冊華團工委會就認為， r如未能在憲法上明文

規定華人在本邦之地位，恐無平等之可言。如在憲法尚未通過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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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爭取，將來悔之已晚。 J 5其主席劉伯群曾疾呼道:

全馬華人已面臨了最後關頭，如不及時爭取，忍已無

機會了......經過冗長時間之討論，乃認為目前本邦華人

已面臨了生死關頭，非從速派出代表團赴英向英廷力爭

平等待遇不可。為了我們下一代，為了我們的子子孫

孫，非力爭不可6 。

這一席極為沉重的談話值得我們在此加以援引，因為它可說

是現代華人社會沿襲半個世紀之「危機敘事」的最初表述，而且

也道出了華人危機意識的根本核心源頭，即「平等」仍是未解決

的優先問題。華人社會的憂慮，最終凝聚成一股「爭取公民權運

動J '極具代表性的華團代表們在吉隆坡舉行了「全馬華人註冊

社團爭取公民權大會J '針對華人公民權、母語教育及馬來人特

權通過四項議案，即所謂的「四大原則」

(一)凡在本邦出生的男女均成為當然公民;

(二)外地人在本邦居住滿5年者，得申請為公民，免受

語言考試的限制;

(三)凡屬本邦的公民，其權利與義務一律平等;

(四)列華、印文為官方語言。

他們發布了宣言，對憲制的要求開宗明義地定位在「建立公

正J (to establish justice) 的話語上，並在論述上訴諸普遍人權

為其支撐點，更重要的是它嘗試在「支持獨立」的框架中提出問

5 «南洋商報» '1957年4月 12 日。

6 «南洋商報» '1957年4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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題，從而給「公正」二字烙上了歷史的自然性和正當性。在華團

的論述中，他們似乎期待以公民國家( citizen state) 的方式形成

新國家。他們強調以聯合國人權宣言作為依據。但必須立即指出

的是，這些原則都是攸關華人的集體利益，而未能突破華人本位

的思考模式。這四大原則大體指向了一個平等、多元的國家想

像，可說是對馬來國家建構之反動，當然最後華人的爭取功敗垂

成。除了公民權之發放稍微放鬆之外，他們其他的要求無一實

現，這即注定了華人今後的不平等待遇。憲法基本顯現了馬來國

家的原形態，馬來人被規定享有沒有限定時間的特殊地位，馬來

文與伊斯蘭教分列官方語文及國教。

對老一輩華人而言，華人在英殖民時代的際遇要比獨立後的

馬來人主權時代好，因為當年至少兩大族群都是被統治者。當時

的華人認為，獨立後的憲法與政策比過去更為不利華人。例如，

華團領袖梁志翔認為，馬來人建議的新工業條例，較諸殖民地政

府更加嚴厲，與其獨立得不到互助平等，不如維持殖民政府的統

治7 。英國人即使自 1920年代之後開始實行親馬來人政策，但也

不及獨立後嚴厲風行的馬來人特權政策那麼苛刻。那時獨立思潮

是整個時代的主旋律，甚至於是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無人

可否定。然而就整體而言，除了親英的土生華人之外，當時的一

般華人很少有鮮明的「不獨立」意識。在這個新興國家的誕生中，

華人領袖大體都保持一種當時被報章稱為「光明正大」的立場:

「獨立第一，團結第一 J 8 。公民、平等觀念事關生存權，自然

7 «中國報» '1956年4月 4 日。

8 見〈聯邦華人對新憲制之態度) , «南洋商報》社論， 1957年7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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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著重，而且西方現代思想畢竟也多多少少「轉化」了華人思想，

但卻未形成一種深刻、絕不放棄的意識。誠如前述，左派之間雖

流行過波瀾壯觀的解放思潮，但其所強調「馬來亞民族解放」僅

是「反殖」、「反帝J '而對當時華人而言更為重要的「人之解

放」普遍民權觀欠缺深刻的理解。因此也就不難理解，當時人大

多似乎把“Merdeka" 僅僅視為「獨立主權國家J 9 。

當然當時大形勢也比人強，即使後來被譽為族魂的林連玉，

雖曾喊出「如果不做馬來亞頭等公民，亦絕不做二等公民」的話，

但最後仍然基於「獨立」為重，謝絕赴英倫請願的華團四人之行。

華社可說處於兩難之中。劉伯群也指出， I獨立是每一個人都表

示歡迎的，我們絕對擁護獨立。......對於不平等的待遇，我們要

爭取，但並非反對獨立J 10 。華人社團都嘗試從不損「獨立」的

角度爭取利益， I互相容忍」、「忍讓為懷」是當時華社的一種

主語。即使在憲法勢必底定之際，林連玉只能無奈的說:看來我

們已處失敗的邊緣， I我們只能在事實上通過(憲法) ，我們亦

要留問題存在，做繼續爭取，是為第一原則。 J 11顯然的，華人

社會在「和平相處」與「平等」之間，做了對前者的抉擇。整體

上，時人似乎沒有深刻認識到「獨立」的真正意義:如果沒有平

等，獨立有何意義?究竟是獨立第一，還是平等第一?林連玉在

4年後的1961年，因為爭取母語教育而被概奪公民權，實已表明

了「平等」更為重要。實際上，即使華人公民權後來在政治妥協

下稍有放鬆，大部分華人都獲得公民權，但早期的巫統卻不把它

9 引自葉平玉， (默迪卡之於新加坡> (默迪卡乃馬來文“merdeka"

之音譯，即為獨立之義) , «南洋商報» '1957年9月 5 日。

10 «南洋商報» '1957年7月 10 日。

11 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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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同於「國族地位J ( nationality) ，當時的首相東姑直到 1966

年之前，從不承認國族地位是公民權的基礎，而且一直拒絕談及

國家的國族稱謂，因為擔心這將為馬來人及非馬來人之間的平等

鋪路口。顯然，巫統在公民權課題上雖做出讓步，但他們並不放

棄「馬來國家」的建國理想:只有馬來人才具國族地位。

國家新憲法通過後，當時的《南洋商報》社論極為深刻、沉

重地指出了「不平等」憲制已是無法改變之事實，並呼籲「現在

華人應回應華團呼籲，註冊為國民，選出最能代表公正民意之代

表，以留來日修憲之可能。 J 13顯然的，面對不可挽回的狂瀾，

華人社會只能寄希望於不可知的未來，這其實預示著我們後來所

看到獨立後如火如荼的公民權申請運動，以及 1960年代風起雲湧

的國家機關爭奪戰，而在 1969年達致高潮，但卻又以沉重的「五

一三」種族暴動而告終。

走向普及人權觀與破解國族主義

顯然的，在馬來國族主義者所謂與生俱來的自然、天賦利益

之大論述底下，華人的平等認知與要求，竟在身為移民的「原罪」

性中變得那麼的「過分」、「無理」以及「緣木求魚」。這就是

作為少數移民及其後代在強調「原地主義」的「民族國家建構」

中的悲劇。正如學者甘格利和塔拉斯所指出的， I民族自決原則

(指的是建立純粹單一民族的國家)不能解決種族少數民的地

12 Jo出 Funst凹， Malay Politics in Malaysia-A Stu砂 ojUMNOandPAS，

Singapore: Heinemann Education Book Ltd. , 1980, pp.137-138.
13 (聯邦華人對新憲制之態度) , «南洋商報》社論， 1957年7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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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少數民族問題註定會出現，因為無論政治地圖如何劃分，在

每個國家都會出現不滿意的少數民族J 14 。顯然的，華人等少數

族群在近代新民族國家觀念下深受其書，華人的前途從根本上繫

於如何對「現代民族國家」觀念進行韋伯所謂的「解魅」工程。

撫古思令，華人社會也應該從自身的痛苦經驗中體認國族主義之

害，而不自陷於狹隘的國族主義關懷裡頭。法農認為，通往真正

的民族自我解放和普世主義，首先諸如民族主義的認同論式之意

識必須被超越，代之以新而普遍的集體性(優先於特殊性)的。

這值得我們沉思，普遍民權正是最可以得到所有人認可的價值。

從上述可知，華人社會在權利危機的促迫下，儘管在制憲時

期曾訴諸聯合國人權宣言作為其正當性話語，並銀而不捨的強調

普遍人權意識，甚至初步萌現與認知普遍公民權的意義，但是這

個認知又是基於一種「民族集體利益」而來，而不是嚴格意義上

的普及人權觀。實際上，在獨立運動時期，大部分政黨包括馬來

人或華人社會都從族群角度切入，圍繞著各自關心的種族性議

題，諸如公民權、官方語言、馬來特殊地位等，而真正真有普遍

人權視野的，似乎只有由一位錫蘭人辛尼華沙甘領導的人民進步

黨。該黨在憲制白皮書公佈之後，向首授東姑呈遞備忘錄，批評

新憲制規定立法機構可基於「治安需要」而對基本人權及言論自

由實施限制，但卻沒有指明必需「合理」。它認為，憲制並沒有

對人權及言論自由提供補助，以防範立法機構對人權的侵害，反

而使立法機構在憲法之上，而且也沒有賦權於最高法院，使「無

14 茹瑩， <民族自決的兩種模式:種族化與非通民化) ，頁87 。

IS 薩依德、著，蔡派林譯， «文化與帝國主義» ，頁497-498 。

itJ- 243 咱



思想 6: 鄉土、本土、在地

理的限制」不生效16 。該黨進而言道，連帶的報章自由、集會自

由也受到影響，都把人權交予立法機構，而沒有對立法機構剝奪

人權提出補救方法17 。華人議員之中，只有楊世謀律師在立法議

會新憲制二讀中提出類似的質疑問。

一般而言，一個社會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相應於它所面對的

內外環境，會形成某種特定的政治論述，一則藉以澄清它所必須

處理的政治問題，二則藉以凝聚關於政治價值的共識。這種論述

的發展與演變、積累，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政治集體意識的歷史，

對於其成員的自我認知與邁步方向，有相當的影響。因此，看看

什麼論述特別突出、什麼論述又淹沒不彰，可以揭露這個社會集

體意識的內容與結構19 。從馬來西亞獨立迄今的政治取向而言，

華人社會顯然缺乏許多思想傳統，這是它無力回應各種官方論述

的原因之一。華人社會儘管抗拒馬來同化政策，並存有保護自身

文化傳統的心態，卻始終發展不出比較鮮明的保守主義傾向。在

政治上，保守的座標是「相對於現狀」或可以認同的社會體制，

但馬來西亞卻幾乎沒有什麼值得保守的。同時，儘管華人危機所

造就的「平等敘述J '使華社彷彿還有自由主義的淡影，但顯然

也缺乏一個比較自覺的自由主義傳統勢力。華人社會好講「平

等J '其大意是指機會平等，卻沒有思想力度，因理論建設上的

長期忽略，往往論述無力。還好的是，華社存有一道不太深刻卻

很激越的左翼傳統。這個可貴的左翼傳統，曾經提供至少到1980

16 «南洋商報» '1957年7月 10 日。

17 同上。

18 «南洋商報» '1957年8月 16 日。

19 錢永祥， (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一一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 ，收於

《縱欲與虛無之上» (台北:聯經， 2001) ，頁37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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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華人社會面對危機時所需要的激越精神與反抗壓迫的傳

統，也為1980年代的華人民權運動，留下某種精神泉源。

從1980年代開始，危機進一步迫使華人社會明確提出普遍人

權觀，並進一步成立劃時代的「民權委員會」以落實華人利益之

爭取，同時把關懷面推及至國家層面上的各議題，諸如其他原住

民問題、扶弱政策、言論自由、官方機密法令等，可說是華人社

會鬥爭史上的一大進展。柯嘉遜將之譽為「大馬民權運動之春J '

「在大馬現代史上，這個輝煌時期是前所未有的。 J 2。但我們必

須認知，人權不應該只是工真，它更是一項目標。人類當然難免

有自身的利益共同體，但這之上還有普遍人權利益作為座標。

另一點可特別補充的是，二戰之後許多新興國家取得國家在

政治上之獨立，但卻未完全擺脫西方殖民在文化意識和知識形式

的殖民狀態，因此出現了所謂「後殖民批評」的論述。這是一個

曾經由「民族解放」所許諾的理想幻滅之後，人們對之前的反殖

民主義感到悲觀，但又必須尋找新的出路，以建立一個新的反殖

民主義理論的階段。然而在馬來西亞，這道當今風靡一時的後殖

民理論批判卻似乎使用不上。這是因為後殖民皮的是殖民主義，

在馬來西亞卻不是這麼一回事，因為當我們反掉殖民遺產之後，

留下來的卻可能是更加霸權與膚淺的東西，包括制度與認知。這

就是為何至今，我們往往只能訴諸英國在獨立前夕遺留下來的

「憲法J '作為爭取權利的依據。儘管這套憲法已經被修改得漏

洞百出，原本也不平等，卻是許多非政府組織爭取民權的最後防

線。比之前人對憲法的敢於質疑，這不宮是一種後退，也說明7

20 見柯嘉遜， «馬來西亞民權運動» (吉隆波:策略資訊研究中心，

2006) ，頁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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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獨立之後實際民權狀況之倒退。

企士kτ?b
\"001吃』

在解放運動向建國運動轉化的過程中，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與

其他少數族群遭遇了許多挫折和重大的災難。但在全球化的時代

中，人類利益、理想與認知上的多元化，其實已經無可挽回。馬

來民族主義者最終必須面對這樣的客觀事實，而華人社會應該善

於把握國際政治與思想趨勢，使其可以衝擊及洗樵國內的悶局。

簡而言之，以馬格利特 (Avishai Marga1it) 的話來說，獨立

50年來，我們面對的還不是一個「正派的社會J (decent society )。

「正派社會沒有二等公民 J '它是以一律平等的公民身分形成一

個人人同樣受尊重的群體。實際上，從現代民族國家建構角度來

看，以國民為基礎的現代國家，並不容許不平等的公民之出現。

據此而言， 1957年的憲法與制度是不符合現代國家的原則與要求

的。經歷兩代人之後，今天再回頭以近代民族解放思潮中最關鍵

的「獨立與平等」原則來審視國家的憲法與政治格局，我們不由

得不驚|朮於「變化」之微少。顯然的，真正意義上的「獨立」

於華人還是一個遠未企達的目標，我們離「正源社會」還有很長

的路要走......。托克維爾在 1835年便指出，追求平等是現代一場

不可抗拒的革命。華人社會似乎別無他法，還是必須回歸「解放

思潮」一一強調人類普遍追求的民權觀，並加以深化它。

許德發:新加坡國立大學中文系博士，現為馬來西亞華社研究中

心研究員。研究範圍是中國近代思想史及馬來西亞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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